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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質詢
李良汪議員

《升降設備安全法律制度》實施情況

　　《升降設備安全法律制度》及其配套法規於今年4月1日正式生效，
訂定升降設備的責任人及其義務、保養實體及檢驗實體的准入和從事業
務的條件、確保檢驗實體的獨立性等，以保障升降設備有效和安全運行。
【註1及2】

　　法律規定已投入運作的升降設備需作登記並在法律生效3年內進行必
要改善，倘沒有在期間內完成必要改善，則需每8個月進行1次檢驗，直
至完成所有改善為止。【註3】有大廈管理機關反映，法律生效後已安排
檢查升降設備是否欠缺法律要求的裝置，但了解到每台設備補足所欠缺
的裝置費用由幾萬至十幾萬不等，費用之高，令管理機關感到無奈，擔
心未能在期限內與小業主達成共識，無法完善裝置要求。

　　此外，法律還要求責任人（即管理公司、業主會或場所經營者等）
聘請檢驗實體負責設備的年度檢驗工作，以保障升降設備的使用安全。
【註1】事實上，本澳約有1萬多台升降設備，但現時在當局註冊的合資
格檢驗實體只有4家，而每名檢驗技術員每天最多檢驗6台升降設備，
【註4至6】且年底一般為設備檢驗高峰期。有意見質疑現有檢驗實體應
付大量檢驗工作的能力，外加檢驗費用定價過高，認為不利市場健康發
展，擔心最終影響電梯正常使用。

　　必須指出的是，法律的設立是為了確保設備有效且安全運行，同時
保障使用者的人身安全。惟當局沒有就法律生效所需的配套，如確保負
責檢驗工作實體的數量、推出專項資助計劃等作出周詳的部署，致使小
業主需突然承受高昂的整改費用或維修保養開支，增加經濟壓力。相關
情況值得當局反思，並需儘快完善政策措施的配套，使法律得以有效實
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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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
　　一、有大廈管理機關反映，若要加裝符合法律要求的裝置或部件，
每台設備所需的費用由幾萬至十幾萬不等，擔心未能在期限內與小業主
達成共識，最終影響設備使用。當局是否了解安裝有關裝置或部件的收
費情況？對於加裝裝置費用高，大廈小業主未必能達成共識，當局有何
措施應對及作出支援，以保障升降設備的使用安全？未來會否推出專項
資助計劃，加快推動各大廈完善倘有的升降設備裝置問題？

　　二、本澳約有1萬多台升降設備，但現時已註冊的檢驗實體只有4家，
且每名檢驗技術員每天最多檢驗6台升降設備，【註4至6】有意見質疑如
何應付年底的檢驗高峰期。對此，當局是否掌握有關情況，可有措施協
助解決？此外，有正在註冊的檢驗實體反映，當局審批申請需時較長，
遲遲未有結果，導致只有少量的檢驗實體投入服務。現時正在申請成為
檢驗實體的情況如何？在審批檢驗實體的註冊工作上，是否存在優化空
間，並將於何時及如何作出優化，讓更多檢驗實體儘快營運，增加市場
競爭力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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